2015年郊区信访办决算说明
（一）基本情况
按照《佳木斯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佳木斯市郊区信访办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佳郊编【2002】11号文件精神，内设机构有综合调研督办股、来访接待处理股、区长热线、信箱及人民建议征集股，行政编制7人、工勤编制1人。现有在职人员8人，退休人员6名。
1．主要职能
（一）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对信访工作的指示要求；组织实施国务院《信访条例》；负责全市信访法制建设工作。
（二）负责组织实施《黑龙江各级党政领导信访工作责任制》；对全市信访工作进行目标管理，检查考核，定期通报；对不认真贯彻信访工作责任制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责任领导提出追究责任建议。
（三）负责办理人民群众写给区委、区政府及市领导同志的来信；承办上级机关交办、转办的信件。
（四）负责接待处理人民群众来访；承办上级机关交办的信访案件。
（五）负责区长信访电话日常受理、处理、查办工作；对区长信访电话工作网络进行管理；对各乡（镇）、区直各部门行政首长信访电话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承办省长、市长信访电话办公室交办的事项。
（六）负责向区委、区政府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提供我区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电话反映的社情民意、重要信访信息。
（七）代表区委、区政府征集我区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八）负责承办国家信访局、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和区领导交办的信访案件处理和直接查办；负责向对各乡（镇）、区直各部门交办信访案件。督办检查和审理处理结果；协调处理跨地区、跨部门（行业）的信访问题；负责区委、区政府领导同志信访值班、接待处理群众信访工作的组织实施和决定事项落实的督办工作。
（九）负责组织到市、省进京非访人员的劝返工作。 （十）负责培训全区专兼职信访干部。  

（十一）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二）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年初，省两会、全国两会期间我区信访工作非常严峻，在各乡镇、各部门及信访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实现了零上访的好成绩。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包括部门（单位）收入、支出年初预算安排情况，与上年对比情况及增减变动原因，年度执行中调整情况，调整原因说明。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1、总收入为3929421.66元，其中：行政运行收入1260971.66元，占总收入的32.1%，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为269962.56元，占总收入的6.9%，住房公积金17755元占总收入的0.5%。

项目支出：差旅费1511100元；其他交通费351500元；对个人生活补助805850元占总收入的67.9%

2、总支出为3929421.66元，收支平衡。

行政运行支出1260971.66元，其中：基本工资为152882.77元,占行政运行支出的12.1%、津贴补贴228751.71元占行政运行支出的18.1%

办公费支出37187.24元、培训费25000元、邮电费15600元、差旅费支出476809.22元、印刷费支出17088.6元占行政运行支出的占行政运行支出的45.3%

取暖费支出21121.8元占行政运行支出的1.7%。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为269962.56元占行政运行支出的21.4%。

住房公积金支出17755元占行政运行支出的1.4%。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上年固定资产为133920元，本年末实有为213290元。新增固定资产793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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